
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BT-DL-2024-61）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

一、招标条件

    本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

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414.01万元，招标人为河南省豫龙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辉县市分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钢筋和混凝土材料。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 

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事业法人，须提供有

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符合本项目要求；

2 投标人须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

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投标文件中附承诺，格式自拟）；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投标文件中附承诺，格式自拟）；

5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投标文件中附承诺，格式自拟）；

6 信誉要求：提供企业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响应资格被取消，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

态的书面承诺；

7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

和豫财购【2016】1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拒绝其参与本项目投标（须提供相应的查询截图）。

8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12月 28日 08时 30分到 2025年 01月 03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 2024年 12月 28日 8:30至 2025

年 1月 3日 17:00，登录阳光招标采购交易平台“新平台 3.0注册入口”

（http://aeps.sunbidding.com:8989/pages/register/register.html）完成企业账号注

册，老用户无需重复注册。投标单位凭企业账号登录系统

（http://aeps.sunbidding.com:8989/），点击项目信息——项目报名中——参与投标——

网上报名（点击右上侧的“投标人登记”）完成投标登记，投标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相

应投标登记的，其投标将被拒绝。点击参与的项目——参与投标——招标文件下载，下载招

标文件等相关资料。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 01月 17日 09时 00分

递交方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 56号 7015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年 01月 17日 09时 00分

开标地点：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 56号 7015室

七、其他

    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BT-DL-2024-61

1．招标条件

    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已由有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

河南省豫龙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辉县市分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钢筋和混凝土材料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

2.1项目名称：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

2.2项目编号：BT-DL-2024-61；

2.3标段划分：1个标段；

2.4质量要求：合格；

2.5工期：随施工工期；

2.6项目需求：辉县市南寨镇东关村寺洼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钢筋和混凝土材料。

2.7控制价与材料数量：



材料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控制价

钢筋 ф10mm以上(综合) 吨 520 4000元

混凝土 C30 立方米 6300 327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1 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事业法人，须提供

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符合本项目要求；

2 投标人须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

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投标文件中附承诺，格式自拟）；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投标文件中附承诺，格式自拟）；

5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投标文件中附承诺，格式自拟）；

6 信誉要求：提供企业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响应资格被取消，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

态的书面承诺；

7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

和豫财购【2016】1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拒绝其参与本项目投标（须提供相应的查询截图）。

8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 2024年 12月 28日 8:30至 2025年 1月 3日

17:00，登录阳光招标采购交易平台“新平台 3.0注册入口”

（http://aeps.sunbidding.com:8989/pages/register/register.html）完成企业账号注

册，老用户无需重复注册。投标单位凭企业账号登录系统

（http://aeps.sunbidding.com:8989/），点击项目信息——项目报名中——参与投标——

网上报名（点击右上侧的“投标人登记”）完成投标登记，投标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相

应投标登记的，其投标将被拒绝。点击参与的项目——参与投标——招标文件下载，下载招

标文件等相关资料。

招标文件售价 300元/套/标段，平台服务费 200元/家/标段；招标文件下载时需缴纳招标文

件费（网上缴费，售后不退）。

“阳光易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联系方式：

客服 QQ：3071084695、1327096509

客服电话：0371-86581171   13674905985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创业路绿地中心北塔 16楼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截止时间：2025年 1月 17日 9:00（北京时间）。

地    点：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 56号 7015室

递交方式：现场递交。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河南省豫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网站》、《阳光易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

7.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年 1月 17日 9时 00分。

开标地点：郑州市高新区莲花街 56号 7015室（河南省博泰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会议室）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河南省豫龙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辉县市分公司

地  址:河南省新乡市南寨镇东关村 11号

联系人:王主任

联系电话:18239967699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省博泰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联系人：闫女士

地  址：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 56号

电  话：0371-55156290

监督机构:河南省豫龙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贾主任   

电  话:18503863908   

地  址: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 56号 10层

招 标 人（盖章）：河南省豫龙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辉县市分公司



代理机构（盖章）：河南省博泰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27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河南省豫龙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南省豫龙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辉县市分公司                         

   地    址：河南省新乡市南寨镇东关村 11号                             

   联 系 人：王主任                             

   电    话：18239967699                              

   电子邮件：2064719056@qq.com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省博泰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 56号

   联 系 人： 闫女士

   电    话： 0371-55156290

   电子邮件： 206471905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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